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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收费通知单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受北京金融法院的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北一街1号院24号楼1层105号室内文体活动中心用房等5处房产进行评估。
在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与北京金融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及贵司代理人多次沟通后，我司已取得5个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复印件，但估价对象的《实测报告》或《房产平面图》无法取得，在确认无法补充相关资料后，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4年9月25日在贵司代理人的见证下进行了实地查勘，在实地查勘中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发现，由于无门牌号等必要标识，现场无法确定估价对象位于所属楼宇的具体位置，且估价对象所属楼宇部分房屋存在打通使用的情况，故估价对象的具体范围也无法确认。同时，估价对象所属楼宇的房屋大部分为经营使用，因此估价对象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也无法明确。
根据《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根据评估委托书和委托评估材料等情况，明确界定评估对象的财产范围，不得超出委托评估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评估对象的财产范围不明确的，应当提请人民法院书面予以明确。
经与贵司代理人及北京金融法院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北京金融法院无法进一步提供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故我司评估专业人员现状无法确认估价对象的具体范围及估价对象的占有使用情况。我司已于2024年9月27日提交了终止鉴定评估说明。
因我司已完成了前期调查及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等工作，故需收取人民币2000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贰仟元整。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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